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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臺南市政府農業局 函

受文者：臺南市議會

發文字號：南市農畜字第1140789954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39510_0789954A00_ATTCH1.pdf)

檢送本局114年5月19日召開「臺南市新設置畜牧設施管理
自治條例」第三條、第五條、第六條修正草案公聽會會議

紀錄（逐字稿）1份，請查照。
依據臺南市自治條例制定（修正）作業流程辦理。

正本：立法委員陳亭妃國會辦公室、臺南市政府法制處、臺南市政府民政局、臺南市
各區公所、臺南市養豬協進會、臺南市養雞協會、臺南市養雞發展協會、臺南
市養鴨協會、臺南市蛋雞協進會、臺南市養鹿協會、臺南市第三養豬合作社、
臺南市第八養豬合作社、臺南市白河養豬生產合作社、保證責任臺南市養鹿生
產合作社、台灣肉牛產業發展協會、臺南市各區農會、邱議長莉莉、林副議長
志展、蔡議員育輝、趙議員昆原、王議員宣貿、李議員宗翰、沈議員家鳳、方
議員一峰、蔡蘇議員秋金、謝議員舒凡、陳議員昆和、蔡議員秋蘭、陳議員秋
宏、尤議員榮智、吳議員通龍、周議員奕齊、李議員文俊、余議員柷青、李議
員偉智、陳議員碧玉、郭議員信良、郭議員清華、李議員中岑、蔡議員麗青、
邱議員昭勝、黃議員麗招、林議員燕祝、林議員冠維、朱議員正軒、李議員鎮
國、陳議員秋萍、黄議員肇輝、楊議員中成、陳議員怡珍、沈議員震東、蔡議
員宗豪、許議員至椿、周議員嘉韋、林議員美燕、林議員依婷、蔡議員淑惠、
盧議員崑福、李議員啓維、周議員麗津、曾議員培雅、曾議員之婕、王議員家
貞、蔡議員筱薇、李議員宗霖、杜議員素吟、吳議員禹寰、郭議員鴻儀、鄭議
員佳欣、陳議員皇宇、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、施余興望Tjakumay Tagaw 議員

副本：臺南市議會(含附件)、本局畜產科(含附件)

地址：730201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36號
承辦人：陳耿修
電話：06-6322231#5068
電子信箱：sugorchen@mail.tainan.gov.tw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4年5月29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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